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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传统医药知识保护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邓伟生，陈玉文，袁红梅
（沈阳药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１１００１６）

［摘　要］　为加强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提供建议和参考。该文对印度、泰国、老挝等国家对传统医药知识
的保护进行介绍和分析。认为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政府保护主导作用，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保护机构；重视对国

际社会保护政策的研究；加快国内保护制度的建设等，以利于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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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一方面大量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具使
用价值的传统知识正被发达国家广泛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对传

统知识所有人却没有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国际法律保护措施，

这是当前传统医药知识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各

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的保护模式探讨。笔者对当今国际社会上保

护本国传统医药知识较为成功的国家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以期

从中找出一条适合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产权保护之路。

１　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概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传统知识定义为［１］：基于传统的文

学、艺术或科学著作、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字和

符号、保密信息，及其他所有的基于传统的，由工业、科学和文

学艺术领域中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改良和创造。传统知识可

以分为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学知识［２］，

包括相关的药物和疗法；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以音乐、舞

蹈、歌曲、手工艺、图案、故事和艺术品的形式存在的民间文艺

表达；语言方面的要素，例如名字、地理标志和符号，及活动的

文化财产。由此可知，传统医药知识是传统知识的一部分，是

医药知识中的传统知识。中医药传统知识也可定义为中医药

知识中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表演，发明，科学发

现，设计，标志，名字和符号，保密信息，及其他所有的基于传统

的，由工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改良

和创造，它是整体保健知识、技能和实践的总和，具体包括传统

药物、药剂及疗法等方面的知识［１］。

２　国外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措施和实践　
面对传统医药知识被侵犯，许多发展中国家给予了高度重

视，并进行了一些保护和合理开发传统医药知识的实践，笔者

在本文中对印度、泰国、老挝等国的做法作出分析、介绍，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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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２．１　印度［３］　
２．１．１　对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收集归档　在印度目前所进行的
保护传统医药知识的工作中，将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收集归档，

以便于今后全面开展保护传统知识，是其很有成效的一项基础

性工作。在印度，为所有传统知识归档所进行的村一级社区生

物多样性记录的准备工作已经在一些省内进行。

２．１．２　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　这是印度做的最有建设性的工
作，成为发展中国家保护传统知识工作的样板，被国际上广泛

关注。为了防止传统知识被窃事件的发生，需要为已进入公共

领域的草药建立数字信息库以确保有关在先权利。在印度开

展了名为数字图书馆的实验工作。这项工作为有关药用和其

他用途植物（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的传统知识进行收集归档，

为建立一个便利的计算机数据库作准备。这类数据库将使得

全世界的专利管理部门都能够查找和审查专利是否已经普遍

应用过或是否存在在先权利，从而避免为一些专利颁发许可，

也可以避免生物剽窃。

２．１．３　专门的投资基金会　印度还建立了专门的投资基金会
以促使传统医药知识产业化。对传统知识进行增值，以便将其

转化为可盈利的投资项目或者产业。绝大多数发明人本身并

不具有这种增值的能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绿色风险促进基

金和孵化器机制来为这些基层发明搜集信息，长期维持、鼎立

支持、去芜存菁，提高发明人的技术能力和自主能力提供制度

支持。在上个世纪末，国家发明基金会建立起来，旨在建立起

一个发明的国家登记体系，调整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方便传统

知识保护，创立孵化器以将发明转化为可行的商业行为，并在

全国范围内帮助推广传统知识。

２．２　泰国　１９９７年泰国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有关规定，
将“传统社区成员有权保存和恢复其习俗、本土知识及本社区

或本民族的艺术和优良文化，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依平衡模

式持续地参与管理、维持、保存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环境”写入了

其《宪法》第６条中，并依据此规定，制定了《传统泰医药知识产
权保护法》［４］。该法为传统泰医药处方提供的保护措施如下：

处方分类保护①国家处方：对人类健康至关重要，具有重要利
益或特殊医药价值的处方为国家处方。凡将国家处方用于商

业目的的生产或研发，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对严重的侵权

·０２４１· Ｈｅｒａｌｄ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８



行为可给予刑事制裁。泰国公共健康部有权宣布某一传统泰

药为国家处方，宣布后该处方的所有权为国家所有。②普通处
方：已广为人知的一般处方为普通处方，这类处方在国内任何

人都可自由使用。③私人处方：知悉范围尚未扩大的处方经注
册登记后，列为受保护的私人处方。其他人若要使用私人处方

必须获得所有权人的许可，这种独占权利在人生前和死后５０ａ
内有效。

２．３　老挝［５］　政府主导，建立专门机构（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传统医学研究中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简称ＴＭＲＣ）成立于１９７６年，它是老挝唯一一个
致力于开展对老挝传统医学和药用植物使用的研究的专门机

构。政府设立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的目的包括记录民间医师所

开处方，完成老挝所有省份的药用植物调查，并促进传统药物

向国内国有制药公司大规模生产的转化。老挝现有的传统医

学的所有细节现在都在收集记录当中，包括医师、药物、可入药

的动植物分布区域等。因此传统医学研究中心完全可以根据

传统医学知识对西方成药发现过程所做贡献的程度，向国内或

国外的制药公司提出适当的补偿要求。

３　对我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启示和建议　
３．１　重视一些基础性保护工作的开展和建设　在有效的中医
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体系建立之前，应该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如：进行中医药传统知识的搜索、分类归档、建立和完善相关的

数据库、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合理使用制度等，为以后保护制

度的实施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保障。只有在这样坚实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保护制度才不会是空中楼阁。在这方面，印度的经验

确实值得借鉴。

３．２　制定出适合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法规　泰国已
制定了自己的传统医药知识保护法。借鉴泰国的经验，我国也

可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方面对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

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把

一些原先不是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客体包含进去，如传统的针

灸疗法。二是延长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期限，给予类似商标

权的延续保护制度。对于那些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传统知识，要

赋予特别的保护期限，当传统知识获得发展的时候，应该对其

重新计算保护期限。三是减少传统知识保护的费用，以防止因

为费用问题而过早甚至无法进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如对

专利的年费制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者

给予豁免的权利等。

３．３　设立专门的机构来从事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产权保护和研
究工作　从上述老挝的保护经验来看，它的可取之处就是建立
专门的机构来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中国幅员辽阔，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地域差别较大，不同地区的传统医药知识也相差甚

远，保护的方法也可能不同。在这种情形下，设立专门的机构

来进行中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是很有必要的。中央与地方可

以分别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从事中央和地方的传统知识保护

工作，形成一个传统知识保护网，既有利于中医药传统知识的

搜集、整理和汇编，又有利于各地保护经验的相互交流。

３．４　发挥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
主要表现在财力支持和侵权诉讼、制裁上的支持。政府要加大

知识产权保护专项费用的投入，建立传统知识保护基金，支持

对各种传统医药知识采取必要的技术性保护措施，鼓励个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条件地合理开发和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保护

与传统医药知识相关的主体的权利，如与传统医药知识密切相

关的人群的权利，建立必要的禁止性规范，防止可能的破坏传

统医药知识行为，对于破坏和侵犯传统知识的行为，要不惜代

价进行制裁。

３．５　重视国际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的研究　国际社
会的保护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有其普遍适用性，对其进行研究和

合理运用将对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泰

国就是在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传统泰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项保护地球生物

资源的国际性公约，加强对其的研究和利用，同样可以促进中

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我国传统医药的药材绝大多数就来源

于生物界，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还形成了众多道地药材，这些

动植物和种质资源就可以使用《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保护。

３．６　建立健全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责任体制　中医药传统
知识的保护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人人都有责任、有义

务去保护它。在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在政

府主导之下，建立一个健全的保护责任体制，如：①政府的责任
宣传教育，资源调查，建立档案，人才培养，技术开发，政策与法

律的制定。②专家、学者的责任：理论研究与思路设计，宣传教
育，人才培养，制度推进，技术开发。③传统资源持有者的责
任：保护传统资源的生存环境与系统，传承传统文化与知识，合

理利用与开发传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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